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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各類廣告物設置規定

第 17 條

於各種使用分區依本自治條例設置之廣告物，除另有規定外，其規範、規模

、申請程序、應備文件及許可等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18 條

招牌廣告依其規模分為下列兩種：

一  小型招牌廣告：指下列情形之一，其申請設置時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在二公尺以下者。

    （二）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在六公尺以下者。

    （三）設於騎樓簷下式招牌廣告設置面積在一點二平方公尺以下且縱長

          在一公尺以下者。

二  大型招牌廣告：指除小型招牌廣告外之其他招牌廣告。

第 19 條

樹立廣告依其規模分為下列二種：

一  小型樹立廣告：指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設置時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空地樹立廣告高度在六公尺以下。

    （二）屋頂樹立廣告高度在三公尺以下。但有屋頂救災需求者，其高度

          計算得由高出屋頂面三公尺處計算至該樹立廣告之頂點。

二  大型樹立廣告：指除小型樹立廣告外之其他樹立廣告。

第 20 條

申請大型招牌廣告或大型樹立廣告設置許可者，應併同申請雜項執照辦理。

申請人應於領得雜項使用執照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依設計圖說裝設完成並報



請勘驗。其勘驗合格者，主管機關發給廣告物許可證；其勘驗不合格，經主

管機關定期命其改正而未改正，或逾期未裝設者，雜項使用執照失其效力。

第 21 條

招牌廣告、樹立廣告之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五年。如有繼續使用必要者，應

於期滿前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期限屆滿後原雜項使用執照及許

可證失其效力，應自行拆除並回復原狀。

第 22 條

對於大型招牌廣告及大型樹立廣告之廣告物申請人於請領廣告物許可證時，

應檢附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證明文件影本。

前項投保之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  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三  每一意外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  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每年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

對於小型招牌廣告及小型樹立廣告之廣告物申請人於請領廣告物許可證時，

應檢附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證明文件影本。

第三項投保之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  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新臺幣六百萬元。

三  每一意外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一百萬元。

四  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每年新臺幣一千四百萬元。

第 23 條

張貼廣告設置於自宅或自行管理場所之一樓以下牆面或騎樓，其長度未超過

二柱間長度，且未妨礙行人通行者；或設於圍牆其設置高度在三公尺以下，

長度在六公尺以下，供該場所使用目的之廣告使用者，免經主管機關審查許

可。



第 24 條

張貼廣告設置許可有效期限為二年；如有繼續使用之必要者，應於期滿前二

個月內重新提出申請。期滿原許可失其效力，應自行拆除並回復原狀。

張貼廣告之設置地點，應依住戶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規定辦理。

符合前項規定者，免附使用權同意書；設置地點未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出

具使用權同意書。

第 25 條

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廣告物許可證，依下列規定繳納規費。

一  大型招牌廣告、大型樹立廣告依廣告面面板面積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五十

    元計算，但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元。

二  小型招牌廣告、小型樹立廣告每件應繳納新臺幣六百元。

三  張貼廣告每件繳納新臺幣六百元。

四  透視膜廣告及氣球廣告，每件繳納新臺幣二千元。

第 26 條

設置張貼廣告板（欄）供人免費或付費黏貼、插置張貼廣告，除主管機關設

置者及依相關法規設置者外，應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

前項廣告板（欄）之申請許可、管理維護、投保公共意外責任等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機關（構）、團體、公司廠商，為辦理政令宣導、公益活動、藝術文化或其

他同性質活動，而設置旗幟廣告者，應於設置前二個月起至七日前向主管機

關辦理申請。

前項申請書函內容，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並應檢送設置期間、設

置路段、設置廣告物旗幟樣張及颱風期間旗幟代拆除切結書等資料。

同一路段、同一期間有二個以上申請人提出時，以申請書收件時間先者為準

。



第 28 條

公車站牌、候車亭設置廣告，應檢具申請書，載明設置面積、位置及方式，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廣告物之設置形式、方式、位置、費用及申請許可程序，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 29 條

車輛設置遊動廣告，除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設置者外，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公共汽車設置遊動廣告，各公車業者應保留車輛數百分之二十之車外後側廣

告版面，無償提供政府機關作為政令宣導或民間團體公益廣告之用。

遊動廣告物之設置形式、方式、位置、費用及申請許可程序，由主管機關定

之，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廣告物設置，以張貼、漆繪為原則，不得附加框架、設置於玻璃窗上（

    含內外）、影響行車安全及視線、加掛物品妨礙安全門開啟或違反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四十二條加漆標識規定。但大客車得依前項主管機關之

    規定，於兩旁車窗玻璃上以可透視色紙或隔熱紙方式設置廣告物。

二  自用車輛車身廣告內容應為車輛所有人之廣告。

    遊動廣告物設置期間最長為一年，如有繼續使用必要者，應於許可期限

    前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

第 30 條

廣告物於許可設置期間有發生人身傷害、財產損失等情事，主管機關得依其

情形停止其設置，並予清除。


